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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年核安演習檢討報告
─前進指揮所動員及運作演練

原能會核技處第二科

97.10.28

22

規劃單位

演練時間

演練地點

原能會核能技術處（第二科）

97年9月25日 09：00～12：30

屏東縣消防局車城分隊二樓

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
前進指揮所動員運作演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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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作業規劃

44

碘片服用

發布警報
及民眾掩蔽

前進指揮所
開設成立

事
故
惡
化

事
故
解
除

民眾疏散

演練階段項目演練階段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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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方式

6

演練動用設備

視訊系統1套
（含液晶投影機）

�15具
（共用12線） 傳真機2台

電腦14台、

印表機1台、網路
影印機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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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政府11員員
輻射監測中心輻射監測中心11員員
核能三廠核能三廠22員員

參

演

人

力

34
員

參

演

人

力

34
員

連
絡
官

劑量評估劑量評估33員員

核安監管中心核安監管中心22員員

事故評估事故評估66員員
策劃協調策劃協調77員員

新聞發布新聞發布22員員

原
能
會

內政部內政部44員員
國防部國防部22員員
衛生署衛生署22員員

相
關
部
會

指
揮
官

副
指
揮
官

8

演練成效

☺指揮官充分掌握事
故狀況適時提出應
變措施，參與人員
也適時向指揮官提
出建議，配合良
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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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成效

☺啟用核子事故緊
急應變工作平
台，使參與之各
單位人員可以直
接透過平台了解
並提供相關意
見，提升各單位
間及與前進指揮
所的溝通聯絡能
力，各中心彼此
聯繫及溝通良
好。

10

演練及事故
報告內容

演練時序安排

設備故障替代方案

支援單位
角色及任務

機組搶救權責作業空間狹小

檢討與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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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 請

指 教



9 7 年 核 安 演 習
新 聞 發 布 作 業 演 練
分 項 檢 討 報 告

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

綜合計畫處

2

演練依據

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。

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。

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災害通報及緊急應變
小組作業要點。

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
程序書新聞組作業程序書。

核子事故緊急應變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作
業程序書新聞組作業程序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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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目的

蒐集事故之相關狀況及各應變組織作業情形，並
接收各緊急應變組織提供之事故相關資訊。

透過媒體正確而迅速報導事故處理情形，避免社
會大眾誤信謠傳，並適時指導民眾採取安全防護
措施。

撰擬、發布事故相關新聞稿及記者會召開事宜。

答復民眾及媒體之詢問。

蒐集、分析及因應各媒體之相關報導。

透過實際演練，使各編組人員熟悉下列作業程序：

4

規劃單位

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綜合計畫處

台灣電力公司核能三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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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時間、地點
演練時間：

97年6月19-20日新聞組人員訓練

97年7月9日18:30-20:30新聞組人員通聯測試

97年8月27日13:00-16:00第一次預演

97年8月28日09:00-12:00第二次預演

97年9月3日13:00-16:00第三次預演

97年9月4日09:00-12:00第四次預演

97年9月16日13:00-16:00第一次聯合預演

97年9月17日09:00-12:00第二次聯合預演

97年9月25日09:00-12:00正式聯合演練

演練地點：屏東縣消防局第4大隊車城分隊

6

97年新聞組人員訓練課程表

元 智 大 學
王 小 惠
教 授

從部落格談公民新聞之發展13:40～16:30

原 能 會
陳 文 芳
科 長

核安演習新聞發布作業程序簡介11:10～12:00

原 能 會
蘇 軒 銳
技 正

我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體系與法規介紹10:10～11:00

備 註講 師單 元 項 目時 間

綜合討論14:40～15:00

原 能 會
秦 清 哲
技 正

核子事故民眾防護行動指引13:40～14:30

科學人月刊
採 訪 部

李 名 揚
主 任

如何吸引記者採訪及讓新聞見報09:10～12:00

備 註講 師單 元 項 目時 間

6月19日

6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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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項目

設置成立

新聞稿撰擬、陳核與新聞發布

新聞優先插播

記者接待

民眾諮詢及狀況處置

謠言控制

8

時 間 演 練 重 點

狀況一：設置成立

狀況二：第一次新聞稿（設置成立）

狀況三：工作人員身體不適及處理

狀況四：民眾來電狀況處理（謠言澄清）

狀況五：第一次插播稿（謠言澄清）

狀況六：第二次插播稿、第二次新聞稿（室內掩蔽）

指揮官赴新聞發布室主持記者會

狀況七：第三次插播稿、第三次新聞稿（服用碘片）

狀況八：民眾來電狀況處理（民眾海邊戲水）

狀況九：第四次插播稿、第四次新聞稿（集結疏散）

狀況十：第五次新聞稿（事故解除）

09:00-09:15

09:15-09:30

09:30-10:00

10:00-10:15

10:15-11:00

11:15-11:45

11:45-12:15

12:15-12:30

演練時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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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編組
狀況管制官： （1人，由核三廠指派）

解說員： （2人，由核三廠指派）

前進新聞作業組：王唯治、陳文芳、彭志煒、劉文雄

演習記者：（至少6人，由核三廠指派）

演習民眾：（至少2人，由核三廠指派）

核三廠現場新聞作業小組：

組長：沈建庭（代理人：傅銀河）

新聞分組：

• 第一梯：傅銀河、陳友堂、徐正治

• 第二梯：呂正平、黃慶壽、陳麗珠

諮詢分組：

• 第一梯：林鴻展、黃進丁

• 第二梯：張憲淮、曾永章

接待分組：

• 第一梯：吳祖華、吳文哲、羅濟淼

• 第二梯：吳宏毅、郭文乙、黃武穎

10

演練場地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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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訪動線

天井

螢
幕

（ ）車城應變場所 一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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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實況（一）

演練前簡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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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實況（二）

專人現場解說

14

演練實況（三）

專人現場解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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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實況（四）

狀況官發佈狀況

16

演練實況（五）

新聞分組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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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實況（六）

記者簡報室記者會現場

18

演練實況（七）

記者撰稿室接待分組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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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實況（八）

指揮官親臨主持記者會

20

演練實況（九）

諮詢分組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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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練實況（十）

新聞發布演練評核現場

22

檢討與回饋（一）

有關新聞組演習場地過於狹小，將
依97年10月13日檢討會議決議：依
現況再詳細規劃，並考量協調將隔
壁老人活動中心的場地納入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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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與回饋（二）

今年演習負責之攝影廠商，到演習
當天才臨時請求協助引導拍攝，建
議可請廠商於演習前先行與新聞組
聯繫，事先了解拍攝重點，俾避免
漏拍重要鏡頭（已於97年10月13日
檢討會議提出，並做成決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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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與回饋（三）

自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各中心人員
訓練注意事項」頒佈後，中央災害
應變中心之基礎訓練課程與新聞組
原有之人員訓練部分項目重覆（已
於97年10月13日檢討會議提出，並
做成決議，除新聞專業訓練外，可
併入中央害應變中心辦理）。



25

檢討與回饋（四）

關於新聞稿及插播稿之附圖說明不
夠明確、添加編號、內容稍簡略及
安排電視採訪情節、編組人員輪流
參演等建議，明年將加以改進。

關於廠際觀摩之建議事項，明年將
增加邀請核四廠。

26

檢討與回饋（五）

明年將加強「核子事故電子快報系
統」與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工作平
台」之間的整合。

關於新聞組作業程序書之「國際核
能機構之通知與聯繫」作業程序應
與核技處「核安監管中心」分工明
確之建議，已於97年10月24日與核
技處協商，相關修訂刻正簽核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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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與回饋（六）

本次台電公司提供專人協助採訪記
者之解說，對演習報導之正確，助
益甚多。

建議開放廠內演練供記者採訪，俾
豐富採訪內容，增加報導之機率。

記者反應：攝影時很難不將攝影人
員及器材攝入鏡頭，建議攝影廠商
不要佔據太多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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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今年演習場地為初次使用，核三廠
將原先堆滿雜物的場地，整理成為
軟硬體一應俱全的應變場所，除感
謝核技處同仁有關管線設備之配合
施工外，核三廠近半年間的辛勞亦
功不可沒。




